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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續發展視角下公共工程營建副產物之再利用與預算編製探討─以設計階段為例

在公共工程領域，營建副產物的有效管理與再利用已成為永續發展的重要議題。隨著環保法規日趨

嚴格，以及循環經濟概念的推動，如何在工程設計階段即納入副產物再利用規劃，並合理編列相關預算

，以提升資源利用效率與降低環境衝擊，成為工程管理者關注的焦點。本文以工程全生命週期的視角，

探討營建副產物的再利用策略，並分析其在預算編製中的考量因素與應用模式。

通過盤點公共工程常見的營建副產物，包括挖掘土石方、混凝土廢料、瀝青刨除料及鋼筋廢棄物等

，並依據現行法令規定，評估其再利用程序與效益。本文著重於設計階段的規劃，期能自工程初期，預

先清點工程產生之營建副產物，整合各自的再利用策略，以制定合適的工程規範及相應費用，確保工程

品質與環境永續。

在預算編製方面，「一式計價」常被用於大型或特殊性較高的工程項目，以減少因細項變更導致的繁

瑣調整。然而，當涉及營建副產物的再利用時，一式編列方式可能產生成本分配不透明、變更設計導致

追加預算的風險，以及副產物回收處理成本難以單獨評估等衍生問題。本文利用規範預算輔助平台，提

供歷史編列規範及預算單價分析資料予設計人員，於設計階段即合理的規劃營建副產物之去向及編製相

關費用，不僅可降低工程成本與環境負擔，亦可提升公共工程的社會價值與永續發展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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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與緣由

在現代工程建設中，永續發展已成不可忽視的關

鍵議題。臺灣作為天然資源匱乏的海島型國家，更加

需要審慎管理每一份工程資源。營建副產物的處理，

已然成為連結工程實務與環境永續的重要橋梁。

政府近數十年來持續推動廢棄物資源再利用政

* 通訊作者，ruei@mail.sinotech.com.tw

探討與之

永續發展視角下 營建副產物
再利用 預算編製

策，並積極導入循環經濟與永續工程理念。然而，過

去受限於制度、管理及技術的不完善，導致副產物再

利用的實踐程度仍然有限，這已成為公共工程邁向淨

零排放目標的重大挑戰。

工程顧問公司作為工程全生命週期的源頭規劃

者，在規劃設計階段扮演著至關重要的角色。他們不

僅需要嚴格遵守相關法規要求，還必須兼顧工程實務

的可行性，並妥善規劃具有經濟價值的剩餘料處理方

公共工程

以設計階段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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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本文將深入探討工程設計階段營建副產物的處理

流程、常見缺失，並就實務執行面提出具體建議，期

望能促進營建資源的永續循環利用。

營建副產物範疇與來源

定義與範疇

依據《營建剩餘土石方處理方案》、《營建事業廢棄

物再利用管理辦法》及《資源回收再利用法》第 11條

所定義的再生資源項目，將營造工程在新建、拆除、

裝潢及修繕施工過程中所產生的廢棄資源 [1]，分成主要

三大類：營建剩餘土石方、營建廢棄物 [2] 及營建再生

資源，加上報廢的機電設備，如廢馬達、廢家電構成

營建副產物 [3] 之範疇。

副產物的來源

此類副產物因工程屬性有所差異，主要產生在工

程全生命週期之中、後階段（圖 1），並可進一步歸納

四類高副產物產出之工程類型 （表 1及圖 2）。

1. 施工階段：包括地下室開挖產生的剩餘土石方，以

及主結構施作過程中的廢棄物，如模板、材料裁切

剩料、廢棄混凝土等。

2. 使用階段：建築物使用期間進行的裝潢及修繕作

業，將產生額外廢棄物，如舊建材、裝潢廢料。

3. 拆除階段：建築物結構物拆除後，將產生大量營建

混合物（如碎石、水泥塊）及廢金屬（如鋼筋、管

材），需進行分類及再利用評估。

設計階段處理流程及執行情境

工程於規劃設計時制定營建副產物處理方案，即為

源頭管理的關鍵環節。設計時不僅需確保符合法規與契

約要求，更應兼顧工程經濟效益及施工可行性。依據處

理邏輯，可將流程劃分為三個關鍵階段（圖 3）：

圖 1   工程各階段的營建副產物

圖 2   不同工程類型產生之主要營建副產物

表 1   高產出工程之副產物類型

工程類型 營建副產物類型

土方工程
常見為剩餘土石方，類型視工區地質環境而
異。開挖過程可能發現掩埋垃圾或不明構造物

道路工程
主要副產物為瀝青混凝土挖（刨）除料（AC
刨除料）及土石方，屬於《營建事業再生利用
之再生資源項目及規範》規範的再生資源

建築物
拆除工程

副產物種類最為複雜，包括鋼筋混凝土、磚
瓦、鋼鋁門窗、鋼構桁架、電纜及汰換機電設
備等。這些材料具高經濟價值，若拆除步驟不
當，可能使拆除物混雜，增加後續分類難度

施工下腳料
及假設工程

包括施工中裁切鋼筋、鋼板等金屬構材的邊角
料，以及施工圍籬、臨時牌面等拆除後的金屬
材料舊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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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盤點副產物種類與數量

經由結構物之設計，設計者從擬定施工計畫、土

方調度計畫等工務上之規劃，可對各分項工程可能產

生的營建副產物進行全面性的盤點，為副產物處理方

案之制定基礎。

二、再利用與平衡

盤點完成後，設計者應著重於副產物的再利用規

劃。對於剩餘土石方、廢混凝土塊及磚頭等材料，應

優先考慮回填利用。設計階段的首要目標是「標內平

衡」，力求挖填數量達到平衡，盡可能減少餘土。

若因工程特性或現場限制，無法完全實現標內平

衡且仍有剩餘土方，建議採取以下措施：首先，與業

主協商，調查機關內部是否有其他工程需要土方，以

資源整合方式實現更廣泛的平衡。如仍無法解決，則

可考慮利用土方媒合平台，協調國內各區工程進行土

方交換。至於 AC刨除料的處理請參照情境一。

三、依據法規處理剩餘物

對於無法再利用的營建副產物，設計者必須遵循

《廢棄物清理法》、《營建事業廢棄物再利用管理辦

法》及《營建事業再生利用之再生資源項目及規範》

等相關法規進行分類與處理。在處理過程中，須對剩

餘物判斷是否具有再利用經濟效益。對於認定為有價

料的副產物，可參考情境二之處理程序；若無經濟價

值，則需根據廢棄物處理規範，估算管理、運輸及處

置相關費用，並於預算中合理編列。

營建副產物的實務處理可根據再利用方式、契約

規範及工程方案的特性，採多元多面向的策略及手

法。下文將聚焦於兩種典型情境，闡述其處理原則、

法規基礎及執行要點。

情境一：AC刨除料處理策略
AC刨除料為道路鋪面更新主要副產物，依《營建

事業再生利用之再生資源項目及規範》，被列為再生資

源，應因應其特性與個案需求制定處理方式。

過去依《各機關辦理瀝青混凝土再生利用作業要

點》編列折價費用，該要點已於 96年廢止。儘管有制

度規範推動，國內 AC刨除料堆置場囤放問題仍未徹底

解決 [4]，反映技術與管理層面的複雜性。工程會於 106

年成立「再生粒料運用於公共工程跨部會推動小組」，

持續探討 AC刨除料去化議題 [5,6]。推動小組第 23次會

議強調「刨用平衡」[7] 原則，意即優先於工程內再利

用，利用方式包含：

1. 再生瀝青混凝土鋪面原料

2. 級配粒料基層 /底層材料

3. 非農業用地工程填方材料

於無法內部消化的剩餘 AC刨除料，設計者首先需

要對市場行情進行深入調查，全面評估剩餘料的實際

價值，並在預算編列中進行相應的折價處理，估算廠

商在運輸、堆置、環保及營運管理等方面的綜合成本。

在契約文件中，必須對 AC刨除料的處理作出詳

盡且明確的規範。這包括清晰界定施工廠商的作業範

圍，詳細闡述從調度、加工、使用、材料檢試驗及廢

料處理等完整流程及具體標準，並界定相關單位在整

個過程中的權責與合作界面。

交通部高速公路局於民國 113年 3月頒布的《國道

路面整修工程刨除料相關工項編列說明及參考範例》[8]，

已為 AC刨除料的再利用處理提供了更為具體和明確的

指導方針（表 2）。

情境二：有價剩餘料處理

工程中的有價剩餘料處理，主要有兩種模式：併

入工程招標或機關公開標售，視主辦機關內部規定與

設計階段討論結果決定，並確保符合法規與實務要求。

圖 3   營建副產物之處理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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併入工程招標模式係將工程採購與有價料（如金屬

廢料、有價土石方）合併招標。在此模式中，有價料

殘值須在預算書詳細列明，但不得於發包工程費編列

扣抵項目，會導致收支坐抵情形，實務上建議將有價

料收支編列於間接工程費，或拆分為兩本預算書，以

確保符合預算法第 59條不得逕行坐抵之規定（圖 4）。

機關公開標售模式下，施工廠商需完成有價料移

交前的一系列準備工作。這些工作包括拆除、開挖、

暫置分類、載運及保安管理等環節。設計者在撰擬採

購契約時，必須詳細羅列這些前置工作項目，並合理

編列相關費用，以避免工作漏項，甚至發生施工廠商

不願配合、契約變更或履約爭議等情事，並確保工程

能順利進行，同時維護業主與施工廠商雙方權益。

約產生重大負面影響。針對當前公共工程常見之錯誤

態樣及其衍生影響概述如下。

1. 將有價料直接折價於預算書工作項目內並抵扣工程

款，此舉明顯違反預算法第 59條不得逕行坐抵之

規定。建議將有價料單獨編製成另一本預算書，或

將其編列於發包工程費之外。

2. 單價分析表中常出現不合理的編列情形，如不同工

項卻採用相同的廢棄物處理單價。正確做法應該是

按照剩餘物料的種類，編列適當的處理費用，並根

據市場行情全面評估其剩餘價值，將這些因素審慎

納入預算。

3. 在結構物拆除過程中，鋼筋廢料本應具有一定的剩

餘價值。然而，部分預算編列卻未充分考量這些廢

料的殘餘價值，損害了機關的正當權益。

4. 工程採購契約及發包文件對 AC刨除料的用途與處

置方式缺乏系統性考量。為實現資源永續利用，

緩解 AC刨除料堆置場飽和的壓力，應當嚴格遵循

《營建事業再生利用之再生資源項目及規範》，積

極尋求再利用途徑，盡可能實現刨用平衡，最大化

資源價值。

實際案例探討

前 述之常見錯誤態樣於本文摘出 5案以做探討，

涵蓋不同之工程類型，可見營建副產物之設計處理瑕

疵是常態存在之現象（表 3）。

對利害關係人之負面影響

對業主機關

  稅務及行政罰款：若將有價料直接坐抵且未進行

銷售，可能導致機關未開立統一發票，漏報營業

稅，進而違反稅務法規，屆時將面臨行政裁罰。

  公共藝術經費影響：依現行規定，工程費用應提

撥 1%作為公共藝術設置經費。若因坐抵行為而

低報工程實際費用，將減損公共藝術設置經費。

  審計監督風險：若預算編列方式未符合預算法相關

規範，輕則遭審計單位糾正，重則遭受裁罰。此類

不當作為不僅會降低公共工程管理機關的信譽，更

可能對整體公共工程產業形象造成負面衝擊。

對工程採購契約兩造

  保證金及擔保各項金額受影響：依《押標金保證

表 2   高公局 AC刨除料設計應辦事項

設計文件 應辦事項

預算書
各工項、工料應確實訪價、適當引用
公共工程價格資料庫

特訂條款、邀標書
編撰規定：廠商施工計畫需應包含刨
除料處理方式

施工規範或特訂條款
編撰規定：廠商辦理估驗時，需檢附
 當期運送之流向證明、數量佐證文件

圖 4   避免收支做抵預算編列方式

實際案例及其影響探討

常見錯誤態樣

營建副產物處理流程中，若設計者在預算編列時

未妥善規劃，常因其錯誤，進而對工程執行及契約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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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暨其他擔保作業辦法》及工程會「工程採購契

約範本（1121115）」規定，押標金、履約保證

金、保固保證金及估驗保留款等項目，均以工程

費百分比作為計算基準。倘若將有價料直接坐抵

工程費，將導致上述各項保證金金額一同下降。

  廠商營運及施工風險：由於工程費被低估，廠商的

工程管理費與營造綜合險投保金額隨之縮減。此舉

降低保障部位、增加廠商的施工風險及管理壓力。

對工程顧問公司

  若技術服務費按《機關委託技術服務廠商評選及

計費辦法》之建造費用百分比計價方式，工程費

用被低報將直接減少顧問公司服務費用。

  副產物處理方式之設計不當，包含預算編列方式

錯誤，可能使顧問公司遭受業主機關的責難，損

及專業聲譽。

  顧問公司提供之設計成果不符法規、契約或損及

業主機關權益，顧問公司恐需承擔違約罰款。

收支坐抵影響金額

為探討收支坐抵造成整體預算下降之影響，從前

述 5案挑選具代表性的 4案粗估相關影響金額，並進

行比較（表 4）。可歸納出以下 3種主要現象：

1. 標的 4案之發包工程金額區間介於數億至數十億

間，其收支坐抵金額位於數十萬至數千萬間。表 4

因坐抵致影響金額的項目（三 ~ 六）係基於百分比

計算，除遭遇技術服務費級距不同之情形，「坐抵

致影響金額」為「收支坐抵金額」的比例為定值，

分別為 34.6%及 40.4%。

表 3   實際案例問題與建議改善對策

問題 描述 建議改善
交通運輸 A案（詳細解釋詳圖 5）

法規適用錯誤
規範第 02961章誤將 AC刨除料處理等同於《營建剩餘土石
方處理方案》

依《營建事業再生利用之再生資源項目及規範》處理

處理機構不當

將 AC刨除料交由土石方收容場所處理 區分專業處理機構，營建再生資源業者與土石方收容
業者不可混淆

金屬廢料屬營建事業廢棄物，係按《營建事業廢棄物再利用
管理辦法》及《營建事業廢棄物再利用種類及管理方式》規
定辦理，非任一土資場即可收容

再利用機構具有法訂資格，如可處理「廢鐵」之機構
應具有熔爐、依法辦理工廠登記，且生產之主要產品
需與鋼鐵相關

預算處理不當

單價分析表項目可利用土方及拆除工程之金屬廢料，係直接
坐抵具有剩餘價值的材料，產生違反預算法之情事

將有價料單獨編製成另一本預算書，或將其編列於發
包工程費之外

鋼結構拆除及移植樹木開挖之剩餘料採用相同單價
剩餘料種類分別為鋼材及土方，應確實訪價後分別編
列費用

水利設施 B案

預算處理不當 預算未考量施工圍籬拆除後，鋼板等金屬廢料之剩餘價值
如回收後有剩餘價值，不應直接反應在圍籬預算項目
內，建議應單獨編製成另一本預算書，或將其編列於
發包工程費之外

既有設施改善 C案

預算處理不當

假設工程預算項目「半阻隔施工圍籬」、「全阻隔施工圍籬」、
「工區出入口大門（伸縮式，L = 8 m）」、「施工鋼棧橋」之單
價分析表，包含完工後拆除之鋼材折價項目，意即有負值之
單價，致整體費用下降、違反預算法 59條不得逕行坐抵規定

將有價料單獨編製成另一本預算書，或將其編列於發
包工程費之外

土地開發 D案

預算處理不當

本案具數萬方品質優良之剩餘土石方，編列於直接工程費
「餘方廠商自行處理」項目下，亦即運輸、土資場處理費、
有價土方剩餘價值混合成本項單價，為收支坐抵之情形 將有價料單獨編製成另一本預算書，或將其編列於發

包工程費之外該案具「既有結構物拆除」以及為施工所搭建之「鋼圍堰」
等兩項工程，預算項目皆已包含鋼材折價，致整體費用下
降、違反預算法 59條不得逕行坐抵規定

處理項目
未納入設計

工作項目包含瀝青路面刨除重鋪，規範卻未見 AC刨除料之
處理方式，預算亦無編列 AC刨除料處理及再利用的費用

應按刨用平衡為優先原則，消化 AC刨除料，詳實編列
相關的處理費用

建築工程 E案

預算處理不當
該案假設工程預算項目「半阻隔施工圍籬」、「全阻隔施工圍
籬」之剩餘價值內含於工作項目中，致整體費用下降、違反
預算法 59條不得逕行坐抵規定

將有價料單獨編製成另一本預算書，或將其編列於發
包工程費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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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C案與 D案之發包工程金額同為數十億級距，然

收支坐抵金額卻差一個數量級，係因 D案坐抵之

有價剩餘土方數量較高，使因坐抵致影響合計金額

高達 1,400餘萬元（表 4項次七）。另 B案與 E案

發包金額與收支坐抵差距亦有類似情形，係因假設

工程廢棄金屬的數量差距。

3. 營建副產物之處理規劃雖非屬顧問公司主要設計工

作，但因有價料折價費用於預算書之編列科目錯

誤，將間接導致自身權益受損。從表 3可知 D案

短缺技術服務費高達 240餘萬元（表 4項次六合

計），故不可不慎。

表 4    「因坐抵致影響金額」估算表

 項次 項目
水利設施

B案
既有設施改善

C案
土地開發

D案
建築工程

E案
一 發包工程金額（A） 428,000,000 3,173,690,493 4,313,649,586 490,598,059
二 發包內含收支坐抵金額（B） –61,945 –3,788,327 –43,220,658 –1,072,770
三 公共藝術設置費（C = B*1%） –619 –37,883 –432,207 –10,728
四 加值營業稅（D = B*5%） –3,097 –189,416 –2,161,033 –53,639
五 施工廠商工程採購契約

5-1押標金（E = B*5%） –3,097 –189,416 –2,161,033 –53,639
5-2履約保證金（F = B*10%） –6,195 –378,833 –4,322,066 –107,277
5-3保固保證金（G = B*3%） –1,858 –113,650 –1,296,620 –32,183
5-4估驗保留款（H = B*5%） –3,097 –189,416 –2,161,033 –53,639

六 顧問公司技術服務契約（按建造費用百分比法計價）

6-1設計服務費（I = 按百分比估算後之差距） –2,230 –121,226 –1,383,061 –38,620
6-2監造服務費（J = 按百分比估算後之差距） –1,734 –90,920 –1,037,296 –30,038

七 因坐抵致影響金額（K = 三 ~六合計） –25,026 –1,310,760 –14,954,349 –433,399
八 影響金額與坐抵金額比例（L = K/B*100%） 40.4 % 34.6 % 34.6 % 40.4%

圖 5   交通運輸 A案設計成果錯誤態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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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算編列方式及衍生影響

 工程執行過程中，常涉及鋼筋、鋼材、級配粒料

等營建副產物的處理，而當工作項目因無法精確估算

數量，或施工條件複雜多變，於契約訂立時雙方同意

以固定金額計價，無論實際數量如何變動，均按約定

金額支付，即所謂「一式計價」（Lump sum）[9]。

然而，「一式計價」的使用雖能簡化計價程序，卻

往往隱含工程費用低估、履約管理困難、涵蓋工作不

明確等風險，後續多演變為施工廠商提出履約爭議的

因素之一。

採一式編列之原因

 設計階段在面對數量不確定性（部分工程項目的

施工範圍、數量與實際需求存在變數，難以事先預估

確切成本）及施工環境存有變數（如場地條件變更、

施工計畫調整，導致工程量變動）時，常以一式編列

該項目的預算費用，除計價便利，且能簡化程序外，

工程主辦機關亦藉由固定支付金額，將材料價格波動

與施工風險轉嫁給施工廠商。

以臨時構造物為例，如施工便道、便橋等設施，

在拆除階段，即可能產生如級配粒料、鋼筋焊接網等

營建副產物。如果合約中未對副產物的處理方式加以

規範，可能導致施工廠商與機關之間的糾紛，影響工

程成本與效益。

採一式編列之潛在問題

 雖然「一式編列」可簡化預算編制程序，但其運

用亦衍生多項問題，包括：

 1. 管理困難：若施工規範未明確載明其細項成本，使

得監造單位、業主機關在驗收階段難以追蹤實際完

成的工作量與剩餘材料的去向。

2. 剩餘料價值歸屬不明：臨時或既有構造物拆除後產

生之營建副產物，可能尚有價值。若材料殘值歸屬

不清楚，可能造成廠商與機關間的糾紛。

3. 工程款低估：拆除階段產生有價之營建副產物，若

直接折價於工程款內，將違反《預算法》第 59條

不得逕行坐抵的規定 [10]。

4. 履約爭議：施工便道等臨時構造物採一式計價時，

若未載明各階段比例且考量計價方式，因施作進度

不同，每月估驗計價時難以判定需支付比例，易造

成付款糾紛。

案例探討

 前述因採預算編列不佳而可能衍生之錯誤態樣，

本文整理 3個不同案例，分別說明。

 交通地下化 R案 –施工便道
施工便道採一式編列，且規定包含維護、拆除與

復舊費用。經查對發現以下問題：

1. 未見有價剩餘料殘值扣除規定：單價分析表編列級

配粒料，惟查施工規範及特定條款未記載拆除後級

配粒料之歸屬與處理方式。易生權益歸屬不清，致

廠商變賣剩餘料，而業主未能回收價值之情形。

2. 各階段估驗條件及給付比例不明：便道為臨時構造

物，在工程執行過程中將有新設、使用維護及拆除

復舊三階段。惟查契約無便道各階段合格條件及給

付比例規定，若廠商完成便道設置，依工程契約規

定辦理估驗，對於估驗金額比例和給付方式（圖

6）常有爭議。

綜上所述，對於一式編列臨時構造物，契約（施

工規範）應明確訂定其有價剩餘料之處理方式，以及

各階段計價方式。

水利設施 S案 –臨時構造物拆除
工程因應既有構造物維護作業，須設置鋼圍堰擋

水，其圍堰拆除工作項目以一式編列。經查發現以下

問題：

1. 單價分析表無現場拆除鋼圍堰項目。

2. 圍堰鋼材直接於工程費坐抵（圖 7），將致違反預

算法規定。

圖 6   便道採一式編列之估驗計價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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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拆除工作項目之預算編製，應檢核單價項目

是否完整，並將有價料折價費用另編於工程費之外。

道路改建 T案 –既有橋梁拆除
雖本案例既有橋梁拆除係採 m3編列，但工程實務

上亦常見以一式編列拆除工作之情形，故將本例納入

討論。既有橋梁拆除之單價分析表編列項目，未能包

含拆除之全部工作，例如：路面 AC刨除、橋面防護柵

欄、橋欄杆等項目（圖 8）。

若機關不回收舊橋拆除後之剩餘料，則前述 AC刨

除料、橋欄杆等有價料，須於工程費外另行編列折價

費用，以免違反預算法規定。

因應方案

面對工程預算採一式編列所衍生的一系列問題，

中興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中興公司）建

置「規範預算輔助平台」[11]，保存不同類型標案之施工

規範及預算資料，並提供設計人員搜尋相似項目之預

算編製項目（圖 9）及相關施工規範範例做為參考，協

助設計人員完善規範條款及量化編列預算 [12]。

平台資料迄 114年 3月為止，已蒐集逾 440份標

案預算書，400餘份標案施工規範，提供過去標案編製

資料予設計者參考，期能借鑑過往經驗，減少錯誤發

生，降低因文件編列資訊不完整所帶來的風險。建議

檢核方向如下：

施工規範與契約條款

1. 設計階段需考量不同工作項目可能產生之營建副產

物，盤點有價剩餘料，於契約中明訂其處理方式

（如標售或價購），避免有價材料歸屬不清，造成

履約爭議。

2. 對工程施作所需之臨時構造物，應考量其設置、維

護、拆除等不同階段計價方式，若採一式編列者，

應於契約載明各階段之完成條件及給付比例，使監

造或業主機關辦理估驗計價作業有所依循。若不清

楚規範訂定內容，可透過平台規範查詢功能，查找

並參考規範條款訂定方式（圖 10）。

圖 7   臨時圍堰拆除採一式編列之問題

圖 8   既有橋梁拆除之預算編列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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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若預算編列一式計價項目，施工規範應記載一式計

價項目之單價包含工作內容、給付條件等規定，且

工作內容應與單價分析一致，以免廠商對單價合理

性產生質疑。

預算編製與單價分析

1. 若為一式計價項目，建議單價分析表須依其施工順

序，儘量完整量化編列，以利檢核單價組成。

2. 編製有價剩餘料價購預算時，應於發包工程費外另

行編列，而非直接於項目名稱加註殘值扣除或於單

價分析編列折價費用。

圖 10   規範預算輔助平台 –規範查詢及編製功能

建立問題與對策資料庫

1. 蒐集過往工程問題案例及對策，建立錯誤態樣資料

庫，提供未來辦理類似工程設計時借鑑參考。

2. 訂定有價剩餘料的歸屬及處理原則，並配合各案特

性納入工程契約條款。

3. 制定自主檢查機制，檢核各文件間（圖、規範、預

算）的一致性及完整性。

結論與建議

前文所述之問題態樣，不僅對機關、施工廠商及

顧問公司造成財務與聲譽損害，更嚴重影響工程執行

圖 9   規範預算輔助平台 –預算查詢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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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率及社會公信力。顧問公司作為解決問題的關鍵角

色，茲以 PDCA循環品質管理流程為指引，提出精進

設計成果的具體建議。

建立標準化作業程序（P）
顧問公司須依循建築法規，針對不同類型營建副

產品製定作業流程，包括設計階段的盤點、土方與 AC

刨除料平衡再利用、剩餘料回收浪費及有價料殘值處

理等，確保設計方案既符合規定，又具實務效率。

強化市場行情訪價與價值評估（D）
對於剩餘有價料，應進行深入市場調查，結合工

程實際需求制定合理處理方案。預算平台已建立並定

期更新訪價資料庫，可有效避免因資料缺乏或過時導

致預算編列失真，進而降低工程執行風險。

檢核常見之錯誤態樣（C）
透過各單位自主檢查、內部及外部稽核，乃至運

用智慧化管理平台進行設計作業檢核，確保公司 ISO

等作業規範得以落實。

加強專業教育與精進技術交流（A）
專業教育與技術交流更是永續發展的關鍵。將每

次檢核、業主意見及工程執行中的設計疑義，系統性

地回饋至新標案設計中。具體作法包括：建立錯誤態

樣資料庫、豐富自主檢查項目、開發設計平台防錯功

能，並將相關經驗轉化為教育訓練教材，促進跨計

畫、跨部門的專業交流。

透過精準的盤點分類、有效的平衡調度、合規的

副產物處理及精確的價值評估，營建副產物處理不僅

關乎資源再利用，更涉及工程永續、經濟效益與環境

保護等多重目標。

另外，中興公司通過「規範預算輔助平台」蒐集不

同類型標案編製之施工規範及預算書，於設計階段提

供合適的規範及工作項目預算編製予設計人員參考，

不僅可提升預算編製之精確度，減少履約爭議，未來

將形成標準化模組，提升編製效率，達到知識管理與

資源最大化之目標。此外，確保營建副產物的合理利

用，能更能促進工程資源有效利用，實現經濟效益與

環保永續的雙贏局面。

展望未來，如工程會「再生粒料運用於公共工程跨

部會推動小組」會議紀錄所示，內政部將建立 AC刨除

料媒合交換平台。透過系統化規劃與數位管理，不僅

能提升副產物資源化，更將降低國內工程整體成本，

為永續工程發展奠定更堅實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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